教育部关于当前加强高等学校学历证书规范管理的通知

教学[2002]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 

　　《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高等教育法》进一步明确，高等学历教育由国家统一管理，高等学校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学历证书。因此，颁发和管理学历证书是高等学校的权利和责任，对学历证书实施规范管理也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要职责。当前，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高等教育办学形式日趋多样化，加强高等学校学历证书的规范管理，对于维护广大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维护高等学校的声誉以及社会秩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后一个时期高等学校学历证书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依法规范、客观写实、学校负责、政府监督。 

　　现将有关工作及要求通知如下： 

　　一、普通、成人高等教育毕（结）业证书应具有以下内容： 

　　（一）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学习起止年月； 

　　（二）专业、层次（博士、硕士、本科、专科或高职、第二学士学位）、毕（结）业；

　　（三）学习形式（普通全日制，成人脱产、业余、夜大、函授、电视，网络）； 

　　（四）本人近期免冠正面二吋彩色照片并骑缝加盖学校钢印； 

　　（五）学校或培养机构名称及印章，校（院）长签名； 

　　（六）发证日期及证书编号。 

　　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毕业证书应具有以下内容： 

　　 （一）姓名； 

　　 （二）身份证号码； 

　　 （三）本人近期免冠正面二吋彩色照片； 

　　 （四）专业、层次（本科、专科）、毕业； 

　　 （五）省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名称和印章、主考学校或就读学校名称和印章； 

　　 （六）发证日期及证书编号。 

　　三、对下列办学形式的毕（结）业证书填写要求： 

　　 （一）普通高等学校按照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的分校、二级学院，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由分校、二级学院颁发毕（结）业证书，证书中学校名称填写“××大学××分校（二级学院）”，并以此名称具印。如分校、二级学院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以校本部名义具印颁发毕（结）业证书，证书内容填写“在我校××分校（二级学院）××专业学习”。 

　　 （二）普通、成人高等教育专科生（高职生）经省级及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选拔或考试录取入本科学习，其毕（结）业证书内容填写“在我校××专业专科起点本科学习”；学习起止时间按入本科实际时间填写。 

　　 （三）列入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第二学士学位班、成人高等教育举办的普通专科或高职班，其毕（结）业证书填写“在我校××专业××××班学习”。 

　　 （四）高等学校实施初级中学毕业后“五年一贯制”的专科（高职）教育，其毕（结）业证书填写“在我校（院）××专业初中起点五年一贯制专科（高职）学习”。实行三、二分段教学的专科（高职）教育，由高等学校颁发二年制专科（高职）毕（结）业证书。 

　　四、对毕（结）业证书格式、内容的统一规范，从 2003 年入学新生开始；对已在校学生参照执行。各高等学校须向学生说明已规范的毕（结）业证书格式、内容。 

　　五、自 2003 年开始，高等学校每年招生前要按以上规范要求将本校毕（结）业证书基本内容，包括办学形式、基本学习年限、分校或二级学院名称等在招生章程中予以明确，使广大考生对其有所了解。 

　　六、高等学校对颁发和管理学历证书负有直接责任，要严格按照本通知所规范的内容和要求填写、颁发毕（结）业证书。高等学校采用新的办学形式或人才培养模式需变更学历证书式样内容，须报我部审批。 

　　七、国家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的监督与管理，严格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制度。对违规操作、滥发学历证书的高等学校，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并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情节严重的，取消其颁发证书的资格。 

　　请将此通知转发至你地区各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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